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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风险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公告中“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为“公司”或“本公司”，“新

疆北新蕴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为“蕴丰房产”。 

2.本次对外投资属风险投资，未构成关联交易, 亦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且

本公司不处于以下期间内： 

（一）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 

（二）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 

（三）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后的十二个月

内。 

    3.本次投资额为21,658.35万元。 

    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该投

资事项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5.本公司承诺在此项风险投资后的十二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

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一、对外投资概述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于 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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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开始投资建设位于新疆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以下简称“经

开区”）本公司“总部基地”项目，公司二级子公司新疆北新蕴丰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蕴丰房产”）分别于 2015 年 12 月及 2016 年 9 月通过土地招拍

挂方式取得2015-c-062号及2013-c-074号两块土地用于“总部基地”项目的生活配

套项目开发用地。[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 2015年 11月 10日披露在《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的《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竞买国

有土地使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5-67）]。 

目前，蕴丰房产拟对上述地块进行开发，投资建设“北新雅居”房地产项目（以

下简称“本项目”、“项目”），本项目投资总额约为 21,658.35 万元，项目投资资

金将由蕴丰房产通过自筹方式解决，并根据项目建设进度分期到位。 

本公司于2018年3月26日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投资开发北新雅居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二级子公司蕴丰房产投资

21,658.35万元开发“北新雅居”项目，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投资构成风险投资，上述议案尚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此项投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行

为。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位于乌鲁木齐市经开区二期白鸟湖新区，66 中分校东侧，新景中心

南侧，紧邻中华丝路主题乐园。 

项目总用地面积 42,666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85,933.44 平方米，地下车位

16,506 平方米(444 个)，地下室 5,560 平米。主要包括 9 栋住宅、地下车库、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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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配套及其他配套设施，其中电梯多层 4 栋，小高层 5 栋。本项目预计建设周期

18 个月。 

（二）投资方案 

    公司二级子公司蕴丰房产拟通过自筹方式，投资 21,658.35 万元用于开发本

项目，资金将根据项目建设进度分期到位。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结合当前市场环境及项目情况，蕴丰房产投资开发本项目的目的及对公司的

主要影响如下： 

1.作为公司总部基地生活配套，可以满足本公司内部员工的住宅需求，实现

员工在工作单位就近居住;同时配合公司人力资源战略，有效的招揽、留住核心

技术人员； 

2.本项目位于经开区白鸟湖新区核心区域，沿线规划建设有地铁 4 号线、

BRT8 号线，交通便利；依傍白鸟湖生态公园，环境较好。项目东侧紧邻大型综

合商业体、大学城，且距离经开区总部基地片区及规划建设的中华丝路主题乐园

较近。以商业模式开发，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本公司预计将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  

四、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一）开发风险 

1.房地产开发成本主要受原材料、设备、人工等要素价格的影响，如果要素

价格上涨，则将导致蕴丰房产开发成本增加。 

2.房地产项目开发过程中须获得的政府许可，涉及国土、房管、建设、规划、

消防和环保等多个政府部门的审批，上述任何环节的不利变化，都可能导致公司

面临项目开发周期延长、成本上升。 

（二）同业竞争风险及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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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控股股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控股子公

司新疆北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新房产”）拥有房地产开发一级资

质，本项目的开发导致公司与北新房产存在从事相同业务的情况。 

由于蕴丰房产此次商业开发为本公司总部基地项目的生活配套项目，主要目

的是满足本公司内部员工的住宅需求，实现员工在工作单位就近居住；同时配合

公司人力资源战略，实现招揽、留住核心技术人员的目的；此外本次开发规模较

小，从产品定位、目标客户、开发规模和经济效益方面，与北新房产的业务不构

成实质性的竞争关系。 

公司在设立蕴丰房产时，已明确其房地产开发业务仅限于总部基地及生活配

套项目，并不从事其他房地产开发业务。公司将严格履行前期的相关承诺，该项

目完成后，蕴丰房产将不再承接任何其他房产开发业务，最终注销或转让房地产

开发业务，以避免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子

公司发生同业竞争。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马洁、黄健、罗瑶仔细审阅了上述风险投资的有关资料，在此

基础上对本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审议上述风险投资事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2.蕴丰房产本次投资“北新雅居”项目，计划使用的资金通过其自筹方式解

决，且公司已建立了切实有效的内控制度，风险可控； 

3.蕴丰房产目前经营情况正常，本次投资既能够满足公司内部员工的住宅需

求，且经测算“北新雅居”项目具有一定的投资效益，投资该项目的经济效益具

有可行性。该事项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亦不会对公司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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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基于此，我们同意蕴丰房产投资 21,658.35 万元开发建设“北新雅居”项目，

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意见 

通过查阅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会议资料、会议审议结果、独立董事意见，与

相关管理人员就对外投资的实施流程、风险控制措施进行沟通了解，保荐机构认

为： 

1、公司本次使用自有资金进行风险投资的事项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

通过，独立董事已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且该事项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上述

事项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公司控股子公司蕴丰房产本次拟投资开发的“北新雅居”项目，是前期

投资开发公司“总部基地”项目的生活配套项目，主要目的是满足公司内部员工

的住宅需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3、保荐机构将持续关注公司风险投资的资金使用情况，督促公司重视风险

投资事项对公司带来的潜在风险，谨慎投资、慎重决策，严格执行公司风险投资

制度及审批程序，并按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履行披露具体风险投资情况

等信息披露义务。 

综上，本保荐机构对北新路桥控股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风险投资的事项

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投资开发北新雅居项目的事前认可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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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独立董事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一）项目概况



